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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 、 被 糾 正 機 關 〆 財 政 部 、 財 政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及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。  

貳 、 案    由 〆 財 政 部 自 民 國 （ 下 同 ）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九 日 訂 頒 「 國 有 及 公 有 被 占 用 土 地 清

理 及 處 理 方 案 」 （ 下 稱 處 理 方 案 ） 後 ， 迄 九 十 一 年 底 止 ， 因 督 導 所 屬 及 協

調 其 他 主 管 機 關 不 力 ，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國 有 宿 舍 及 土 地 被 占 用 情 形 仍 相

當 嚴 重 々 再 者 ， 該 部 八 十 三 年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且 未 適 時 檢 討 修 正

々 另 該 部 國 有 財 產 局 （ 下 稱 國 產 局 ） 研 擬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建 立 國 有 土

地 資 料 有 欠 完 整 ， 執 行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落 實 々 又 行 政 院 人 事 行 政 局 （ 下 稱 人

事 局 ） 對 於 國 有 宿 舍 房 地 之 處 理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被 占 用 數 量 仍 甚 多 ， 造 成 國

家 資 源 浪 費 及 使 用 不 公 等 現 象 ， 均 有 疏 失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糾 正 。  

參 、 事 實 與 理 由 〆  

一 、 財 政 部 自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九 日 訂 頒 處 理 方 案 後 ， 迄 九 十 一 年 底 止 ， 因 督 導 所 屬 及 協 調 其

他 主 管 機 關 不 力 ，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國 有 宿 舍 及 土 地 被 占 用 情 形 仍 相 當 嚴 重 ， 洵 有 不

當 。  

( 一 ) 按 財 政 部 於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九 日 訂 頒 處 理 方 案 ， 以 台 財 產 二 字 第 八 三 ○ 一 九 三 二 六 號

函 請 各 相 關 機 關 查 照 辦 理 並 轉 行 所 屬 辦 理 ， 同 時 陳 報 行 政 院 ， 經 行 政 院 於 同 年 十 月

三 日 以 台 八 十 三 財 字 第 三 七 六 ○ 二 號 函 復 准 予 備 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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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二 ) 依 處 理 方 案 規 定 〆  

１ 、 國 有 宿 舍 房 地 〆 依 據 人 事 局 列 管 中 央 機 關 學 校 管 理 宿 舍 房 地 計 一 七 、 七 七 五 戶 ，

其 中 被 占 用 者 計 二 、 三 八 六 戶 ， 至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中 旬 已 收 回 二 七 三 戶 ， 正 訴 訟 排

除 中 三 五 三 戶 ， 尚 有 一 、 七 六 ○ 戶 正 勸 導 處 理 中 （ 依 處 理 方 案 所 載 ， 該 資 料 之 統

計 截 止 日 期 為 八 十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） 。 被 占 用 宿 舍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二 月 底 前 收 回 ， 至

八 十 三 年 二 月 底 未 收 回 者 ，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底 前 提 起 訴 訟 。  

２ 、 其 他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〆 依 據 各 管 理 機 關 全 面 清 查 後 ， 於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函 送 之 財 產

卡 資 料 統 計 ， 被 占 用 其 他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有 一 ○ 、 一 六 八 筆 ， 面 積 二 、 ○ 二 四 公 頃

（ 未 包 括 國 有 宿 舍 基 地 ） 。 被 政 府 機 關 占 用 ， 已 為 公 務 用 、 公 共 用 依 法 令 規 定 可 撥

用 、 借 用 者 ， 管 理 機 關 應 通 知 占 用 機 關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月 底 前 辦 妥 撥 用 、 借 用 手 續 。

依 法 令 規 定 不 能 辦 理 撥 用 、 借 用 者 ， 管 理 機 關 應 洽 占 用 機 關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底

前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。 被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或 私 人 占 用 ， 管 理 機 關 應 通 知 占 用 者 限 於 八 十

三 年 十 月 底 前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。 逾 期 未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者 ， 管 理 機 關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十

二 月 底 前 提 起 訴 訟 排 除 侵 害 。 又 管 理 機 關 執 行 本 方 案 應 依 前 述 處 理 方 式 擬 具 處 理

計 畫 ， 陳 報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， 於 八 十 五 年 度 前 處 理 完 成 。  

３ 、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〆 依 據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產 籍 資 料 統 計 ， 被 占 用 之 數 量 總 計 一 七 九 、

八 四 七 筆 ， 面 積 五 五 、 八 五 六 公 頃 。 處 理 被 占 用 土 地 ， 旨 在 消 除 非 法 之 使 用 關 係 ，

故 凡 能 達 成 此 一 目 的 之 合 法 手 段 均 得 為 之 ， 其 適 法 之 處 理 方 式 ， 依 占 用 對 象 包 括 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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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１ ） 被 政 府 機 關 占 用 〆 撥 用 、 協 調 自 行 拆 除 或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。 （ ２ ） 被 公 營 事 業

機 構 或 私 人 占 用 〆 出 租 、 讓 售 、 專 案 讓 售 、 視 同 空 地 辦 理 標 售 、 現 狀 標 售 、 勸 導

自 行 拆 除 或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、 移 送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以 違 建 拆 除 、 訴 訟 、 標 租 或 設 定 地

上 權 。 國 產 局 各 地 區 辦 事 處 或 代 管 、 代 營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應 就 清 查 發 現 被 占 用 之 國

有 非 公 用 土 地 予 以 列 管 。 如 被 政 府 機 關 、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， 應 通 知 各 占 用 機 關

（ 機 構 ）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月 底 前 依 法 申 請 撥 用 、 租 、 購 或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， 經 申 請

撥 用 而 不 合 撥 用 規 定 者 及 經 申 請 租 、 購 而 不 合 租 、 購 規 定 者 ，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二

月 底 前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。 如 被 私 人 占 用 屬 國 產 局 直 接 管 理 者 ， 應 繼 續 訂 定 「 年 度 加

強 處 理 被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不 動 產 計 畫 」 ， 就 被 占 用 土 地 積 極 處 理 。 其 中 位 於 商 業

區 、 住 宅 區 內 之 被 占 用 土 地 ， 選 定 面 積 較 大 、 價 值 較 高 ， 且 收 回 後 有 處 理 或 標 租 、

設 定 地 上 權 之 價 值 者 ， 循 司 法 途 徑 優 先 訴 訟 排 除 侵 害 々 至 於 被 占 用 之 耕 地 、 林 業

用 地 、 養 殖 用 地 ， 則 配 合 行 政 院 核 定 之 「 公 有 土 地 經 營 及 處 理 原 則 」 規 定 處 理 〆

即 得 出 租 者 辦 理 出 租 ， 無 法 出 租 者 協 調 移 交 林 務 機 關 實 施 造 林 。  

４ 、 人 員 議 處 〆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被 政 府 機 關 、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， 對 於 未 處 理 結 案 土

地 ， 除 另 有 原 因 外 ， 應 由 財 政 部 建 請 行 政 院 對 未 積 極 處 理 之 占 用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轉

飭 其 主 管 機 關 查 明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及 承 辦 人 員 責 任 ， 依 有 關 規 定 予 以 議 處 。  

( 三 ) 惟 查 處 理 方 案 執 行 至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底 ， 相 較 於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之 被 占 用 數 量 ， 國 有

公 用 宿 舍 房 地 僅 減 少 四 ○ ○ 戶 ， 執 行 率 僅 一 六 〃 九 ％ 々 其 他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面 積 減 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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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九 七 五 公 頃 ， 執 行 率 亦 僅 七 一 〃 八 ％ 々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則 面 積 不 但 未 減 少 ， 反

而 增 加 四 、 六 五 八 公 頃 ， 顯 示 處 理 方 案 之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。 又 查 截 至 九 十 一 年 底 ， 國

有 公 用 宿 舍 房 地 仍 有 一 、 五 七 七 戶 被 占 用 々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仍 有 一 、 六 一 六 公 頃 被 占

用 々 以 及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則 仍 有 高 達 六 六 、 五 六 四 公 頃 被 占 用 ， 詳 表 一 及 表 二 。  

( 四 ) 復 查 對 於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被 政 府 機 關 、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， 占 用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未 積

極 處 理 者 ， 雖 經 財 政 部 分 別 於 八 十 三 年 、 八 十 四 年 、 八 十 五 年 撰 具 執 行 報 告 建 請 行

政 院 轉 飭 其 主 管 機 關 查 明 相 關 人 員 責 任 。 惟 據 該 部 表 示 ， 依 規 定 議 處 者 ， 有 司 法 院

秘 書 處 等 二 十 多 個 機 關 ， 其 中 蘇 澳 鎮 公 所 業 依 規 定 議 處 相 關 人 員 ， 另 桃 園 市 公 所 、

東 港 鎮 大 潭 國 小 、 恒 春 鎮 山 海 國 小 及 屏 東 市 仁 愛 國 小 因 占 用 地 均 已 處 理 結 案 ， 乃 未

議 處 ， 其 餘 各 機 關 或 申 復 免 予 議 處 、 或 未 將 議 處 情 形 函 復 行 政 院 ， 故 該 部 不 知 議 處

結 果 。 按 有 關 議 處 部 分 ， 行 政 院 授 權 該 部 以 代 擬 代 判 院 稿 方 式 審 酌 處 理 ， 而 該 部 竟

未 請 各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切 實 查 明 相 關 人 員 責 任 並 將 議 處 情 形 函 復 行 政 院 ， 致 處 理 方 案

之 懲 處 規 定 流 於 形 式 ， 洵 有 不 當 。  

( 五 ) 綜 上 顯 示 財 政 部 自 訂 頒 處 理 方 案 後 ， 迄 九 十 一 年 底 止 ， 因 督 導 所 屬 及 協 調 其 他 主 管

機 關 不 力 ，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國 有 宿 舍 及 土 地 被 占 用 情 形 仍 相 當 嚴 重 ， 洵 有 不 當 。  

二 、 財 政 部 八 十 三 年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且 未 適 時 檢 討 修 正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 

經 查 財 政 部 八 十 三 年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其 主 要 欠 妥 事 項 如 下 〆  

( 一 ) 方 案 名 稱 不 當 〆 按 土 地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〆 「 本 法 所 稱 公 有 土 地 ， 為 國 有 土 地 、 省 有 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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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、 市 縣 有 土 地 或 鄉 鎮 有 之 土 地 。 」 故 公 有 土 地 所 包 括 之 範 圍 較 廣 ， 國 有 土 地 本 即

屬 公 有 土 地 之 範 疇 ， 然 財 政 部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之 名 稱 ， 卻 將 「 公 有 」 與 「 國 有 」 並 列 ，

雖 稱 係 依 立 法 院 決 議 定 之 ， 惟 依 該 方 案 內 容 意 旨 ， 名 稱 中 之 「 公 有 」 似 指 「 其 他 公

有 」 ， 故 所 定 名 稱 有 欠 妥 當 。  

( 二 ) 處 理 標 的 不 全 〆 按 國 有 公 用 、 非 公 用 房 屋 均 為 重 要 之 國 有 財 產 ， 惟 據 財 政 部 表 示 ，

八 十 三 年 訂 定 處 理 方 案 ， 有 關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部 分 僅 以 被 占 用 國 有 土 地 及 國 有 宿 舍 及

其 基 地 為 清 查 對 象 ， 其 餘 被 占 用 國 有 公 用 房 屋 並 未 在 清 查 及 列 管 統 計 之 列 ， 以 致 缺

乏 被 占 用 國 有 公 用 房 屋 之 統 計 資 料 。 又 處 理 方 案 亦 未 將 國 有 非 公 用 房 屋 規 定 在 清 查

及 列 管 統 計 之 列 ， 顯 示 處 理 標 的 不 全 。  

( 三 ) 處 理 方 式 不 當 〆 查 處 理 方 案 規 定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被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，

至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底 ， 占 用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仍 有 未 申 請 撥 用 或 申 請 撥 用 不 符 撥 用 規 定 、

未 申 請 租 購 或 申 請 租 購 不 符 租 購 規 定 ， 而 未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者 ， 由 財 政 部 列 冊 陳 報 行

政 院 ， 除 因 占 用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須 辦 理 申 請 有 償 撥 用 、 申 購 ， 並 已 列 明 編 列 預 算 之 年

度 計 畫 者 等 原 因 外 ， 由 國 產 局 循 司 法 途 徑 訴 請 排 除 侵 害 。 惟 該 局 目 前 尚 無 針 對 政 府

機 關 或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國 有 土 地 ， 而 循 司 法 途 徑 訴 請 排 除 侵 害 之 案 例 。 其 理 由 ，

據 財 政 部 表 示 〆 基 於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與 國 產 局 同 屬 政 府 體 制 中 之 一 員 ， 共

同 為 國 家 之 整 體 利 益 而 努 力 ， 彼 此 間 因 業 務 處 理 有 不 同 意 見 時 ， 主 要 透 過 機 關 間 之

溝 通 協 調 而 取 得 共 識 ， 是 有 關 無 權 占 用 關 係 之 排 除 ， 原 則 上 亦 循 同 一 模 式 處 理 ， 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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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 法 途 徑 訴 請 排 除 侵 害 僅 係 處 理 被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之

手 段 之 一 ， 基 於 政 府 一 體 之 原 則 ， 倘 能 以 溝 通 協 調 處 理 被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營 事 業 機 構

占 用 問 題 ， 當 以 溝 通 協 調 為 解 決 問 題 之 主 要 方 式 云 云 。 如 財 政 部 所 陳 理 由 為 是 ， 則

當 初 處 理 方 案 規 定 之 處 理 方 式 顯 有 不 當 。  

( 四 ) 處 理 期 限 規 定 不 全 並 有 欠 當 〆  

１ 、 處 理 方 案 中 定 有 處 理 期 限 者 ， 為 被 占 用 之 國 有 宿 舍 房 地 與 其 他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及 被

政 府 機 關 、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之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， 至 於 被 私 人 占 用 之 國 有 非 公 用

土 地 ， 則 未 定 有 處 理 期 限 。  

２ 、 部 分 限 期 處 理 之 時 程 ， 於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九 日 處 理 方 案 訂 頒 時 已 過 期 ， 例 如 〆 依 處

理 方 案 規 定 ， 管 理 國 有 宿 舍 房 地 之 各 機 關 學 校 應 依 行 政 院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台

八 十 二 人 政 肆 字 第 四 八 三 ○ 九 號 函 規 定 處 理 ， 於 八 十 三 年 二 月 底 前 收 回 被 占 用 宿

舍 ， 至 八 十 三 年 二 月 底 未 收 回 者 ，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五 月 底 前 提 起 訴 訟 。  

( 五 ) 其 他 規 定 欠 妥 之 處 〆  

１ 、 處 理 方 案 規 定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之 管 理 機 關 及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本 方 案 之 人 力 及 經 費 ， 由

該 等 機 關 於 現 有 員 額 及 預 算 下 運 用 ， 如 須 增 加 員 額 及 預 算 ， 應 自 行 設 法 解 決 。 按

管 理 機 關 及 主 管 機 關 執 行 本 方 案 之 人 力 及 經 費 如 有 不 敷 ， 勢 將 影 響 處 理 方 案 之 執

行 績 效 ， 財 政 部 自 當 協 調 相 關 主 管 機 關 妥 為 設 法 解 決 ， 以 達 處 理 方 案 之 訂 頒 目 標 ，

故 處 理 方 案 設 此 規 定 ， 有 欠 合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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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 、 處 理 方 案 對 於 未 積 極 處 理 業 務 之 主 管 人 員 及 承 辦 人 員 ， 僅 有 議 處 之 規 定 ， 而 對 於

積 極 處 理 業 務 績 效 優 異 者 ， 卻 未 有 敘 獎 之 規 定 ， 亦 欠 妥 適 。  

( 六 ) 綜 上 ， 財 政 部 八 十 三 年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且 未 適 時 檢 討 修 正 ， 核 有 疏 失 。  

三 、 國 產 局 研 擬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建 立 國 有 土 地 資 料 有 欠 完 整 ， 執 行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落 實 ，

顯 有 疏 失 。  

( 一 ) 國 產 局 職 掌 全 國 國 有 財 產 之 管 理 事 務 ， 負 責 研 擬 處 理 方 案 提 報 財 政 部 訂 頒 ， 惟 財 政

部 八 十 三 年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已 如 上 述 ， 顯 見 國 產 局 研 擬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。 

( 二 ) 查 國 產 局 處 理 國 有 被 占 用 土 地 ， 並 未 就 原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之 被 占 用 情 形 分 別 統 計 ，

且 原 未 清 查 之 土 地 ， 於 陸 續 補 辦 清 查 時 ， 亦 發 現 部 分 被 占 用 ， 該 等 新 增 之 占 用 與 處

理 方 案 訂 定 當 時 已 發 現 之 占 用 ， 均 併 同 納 入 年 度 計 畫 加 以 處 理 ， 以 致 被 占 用 地 處 理

成 果 與 持 續 新 增 之 占 用 數 量 難 以 比 擬 ， 顯 示 該 局 對 處 理 方 案 訂 定 當 時 已 列 管 之 被 占

用 標 的 與 嗣 後 補 辦 清 查 發 現 被 占 用 之 標 的 ， 未 分 別 統 計 其 處 理 績 效 ， 實 有 欠 當 。 又

其 他 機 關 移 交 前 已 被 占 用 之 資 料 ， 以 及 國 產 局 各 分 支 機 構 發 現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國

有 土 地 ， 通 知 其 申 請 租 、 購 或 騰 空 交 還 之 數 量 ， 均 因 產 籍 資 料 未 設 代 碼 作 加 註 ， 而

未 能 統 計 ， 顯 示 建 立 國 有 土 地 資 料 有 欠 完 整 。  

( 三 ) 按 政 府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， 依 處 理 方 案 規 定 ， 由 國 產 局 通 知 各 占 用

機 關 （ 機 構 ）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月 底 前 依 法 申 請 撥 用 、 租 、 購 或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， 經 申

請 撥 用 、 租 、 購 而 不 合 撥 用 、 租 、 購 規 規 定 者 ，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十 二 月 底 前 騰 空 交 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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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 。 嗣 後 倘 有 政 府 機 關 、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未 經 辦 理 撥 用 、 借 用 、 承 租 、 承 購 ， 即 擅

自 使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者 ， 國 產 局 各 地 區 辦 事 處 或 代 管 、 代 營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應 即 列

冊 彙 報 國 產 局 轉 陳 財 政 部 ， 俾 函 請 其 主 管 機 關 督 促 該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於 一 個 月 內 申 請

撥 用 、 借 用 、 租 、 購 或 騰 空 交 還 土 地 ， 並 查 明 占 用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及 承

辦 人 員 責 任 ， 依 有 關 規 定 予 以 議 處 。 然 截 至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底 ， 原 所 列 管 被 政 府 機 關

占 用 之 六 、 九 八 九 筆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， 尚 有 三 、 四 一 二 筆 未 處 理 結 案 ， 所 列 管 被 公

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之 六 八 二 筆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， 尚 有 一 七 一 筆 未 處 理 結 案 。 截 至 九 十

一 年 底 ， 所 列 管 被 政 府 機 關 占 用 之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， 仍 有 一 、 ○ 八 ○ 筆 未 處 理 結 案 々

被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者 ， 亦 尚 有 三 二 筆 未 處 理 結 案 。 國 產 局 稱 占 用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確

已 配 合 處 理 ， 爰 未 建 請 議 處 相 關 人 員 々 對 於 新 增 被 政 府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占 用 者 ， 竟 認

為 大 多 係 嗣 後 辦 理 清 查 、 勘 查 發 現 ， 亦 無 提 報 議 處 。 經 核 國 產 局 對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

土 地 之 機 關 （ 機 構 ） ， 任 其 延 宕 處 理 ， 且 未 移 請 相 關 機 關 議 處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， 實 有

疏 失 。  

( 四 ) 對 國 有 非 公 用 被 占 用 土 地 ， 國 產 局 除 就 被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占 用 之 標 的 列 管

處 理 外 ， 並 依 據 處 理 方 案 規 定 ， 自 八 十 四 年 度 起 ， 於 每 年 年 初 訂 定 該 年 度 「 加 強 處

理 被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 不 動 產 計 畫 」 ， 據 以 執 行 處 理 被 占 用 土 地 。 據 該 局 表 示 ， 年 度

計 畫 目 標 之 訂 定 依 據 ， 係 由 該 局 各 分 支 機 構 斟 酌 其 人 力 及 經 費 預 估 處 理 數 ， 而 在 年

度 計 畫 執 行 中 ， 如 接 獲 檢 舉 或 執 行 業 務 上 發 現 占 用 情 形 ， 有 立 即 處 理 必 要 者 ， 亦 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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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 當 年 度 處 理 。 並 稱 其 實 際 執 行 成 果 ， 均 達 到 目 標 ， 詳 如 下 表 〆 （ 面 積 單 位 〆 公 頃 ） 

年
度  

八 十 四  八 十 五  八 十 六  八 十 七  八 十 八  八 十 九  九 十  九 十 一  

項
目  
筆 數  面 積  筆 數  面 積  筆 數  面 積  筆 數  面 積  筆 數  面 積  筆 數  面 積  筆 數  面 積  筆 數  面 積  

目
標  6
,
0
6
0
 

1
6
4
.
4
4
 

6
,
1
0
1
 

1
7
0
.
1
8
 

6
,
4
9
0
 

1
8
3
.
5
0
 

6
,
6
7
0
 

1
8
9
.
2
6
 

7
,
3
5
2
 

2
2
6
.
4
7
 

9
,
7
7
8
 

2
7
9
.
2
3
 

7
,
6
2
0
 

2
3
0
.
2
9
 

8
,
7
5
5
 

2
6
1
.
0
3
 

執
行

成
果  

1
0
,
8
7
5
 

1
,
2
8
9
.
9
3
 

1
2
,
5
3
6
 

3
,
4
8
9
.
9
2
 

1
2
,
5
2
2
 

2
,
4
3
7
.
6
6
 

1
2
,
7
9
8
 

5
,
8
2
4
.
9
6
 

1
0
,
3
6
6
 

1
,
8
9
4
.
9
4
 

3
0
,
3
6
6
 

1
0
,
2
3
3
 

3
3
,
4
3
7
 

5
,
8
1
3
.
0
0
 

2
5
,
7
2
8
 

4
,
9
3
3
.
0
0
 

執
行

率  1
7
9
.
4
6
%
 

7
8
4
.
4
3
%
 

2
0
5
.
4
7
%
 

2
,
0
5
0
.
7
4
%
 

1
9
2
.
9
4
%
 

1
,
3
2
8
.
4
0
%
 

1
9
1
.
8
7
%
 

3
,
0
7
7
.
8
2
%
 

1
4
1
.
0
0
%
 

8
3
6
.
7
3
%
 

3
1
0
.
5
5
%
 

3
,
6
6
4
.
7
2
%
 

4
3
8
.
8
1
%
 

2
,
5
2
4
.
1
6
%
 

2
9
3
.
8
6
%
 

1
,
8
8
9
.
8
2
%
 

經 統 計 ， 八 十 四 年 度 至 九 十 一 年 度 累 計 處 理 一 四 八 、 一 七 八 筆 ， 竟 達 累 計 目 標

五 八 、 八 二 六 筆 之 二 五 二 ％ ， 顯 示 處 理 國 有 非 公 用 被 占 用 土 地 之 年 度 計 畫 目 標 顯 然

偏 低 ， 目 標 訂 定 有 欠 合 理 。  

( 五 ) 對 處 理 方 案 執 行 績 效 之 督 導 考 核 ， 據 國 產 局 表 示 ， 係 透 過 國 有 財 產 管 理 情 形 檢 核 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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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 考 核 各 主 管 機 關 及 所 屬 ， 相 關 檢 核 結 果 ， 該 局 層 報 該 方 案 截 至 八 十 三 年 底 、 八 十

四 年 三 月 底 、 八 十 四 年 六 月 底 、 八 十 四 年 底 及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底 之 執 行 成 果 時 ， 納 入

各 「 國 有 及 公 有 被 占 用 土 地 清 理 及 處 理 方 案 執 行 報 告 」 ， 報 請 行 政 院 鑒 核 ， 並 建 請

行 政 院 函 飭 各 主 管 機 關 督 促 管 理 機 關 妥 善 管 理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， 函 囑 占 用 國 有 非 公 用

土 地 之 政 府 機 關 、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之 主 管 機 關 督 促 該 等 占 用 機 關 、 機 構 積 極 處 理 ， 對

未 處 理 結 案 之 被 占 用 國 有 土 地 ， 依 該 方 案 管 制 考 核 措 施 確 實 辦 理 云 云 。 然 僅 有 形 式

上 之 文 書 作 業 ， 未 有 積 極 有 效 之 落 實 執 行 辦 法 ， 其 督 導 考 核 核 有 不 周 。  

( 六 ) 綜 上 ， 國 產 局 研 擬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建 立 國 有 土 地 資 料 有 欠 完 整 ， 執 行 處 理 方 案

有 欠 落 實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四 、 人 事 局 對 於 國 有 宿 舍 房 地 之 處 理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被 占 用 數 量 仍 甚 多 ， 造 成 國 家 資 源 浪 費

及 使 用 不 公 等 現 象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
( 一 ) 政 府 為 安 定 公 教 人 員 之 生 活 ， 方 便 人 力 之 調 配 運 作 ， 乃 設 置 宿 舍 制 度 。 依 行 政 院 八

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台 八 十 二 人 政 肆 字 第 四 八 三 ○ 九 號 函 規 定 ， 各 機 關 學 校 被 非 法 占

用 宿 舍 應 於 八 十 三 年 二 月 底 前 收 回 ， 如 於 八 十 三 年 二 月 底 仍 未 收 回 者 ， 應 於 八 十 三

年 五 月 底 前 提 起 訴 訟 。 各 機 關 學 校 應 將 被 占 用 宿 舍 收 回 或 提 起 訴 訟 情 形 函 送 人 事 局

列 管 ， 爾 後 每 隔 六 個 月 將 處 理 情 形 函 送 人 事 局 。 各 機 關 學 校 經 營 宿 舍 使 用 情 形 前 經

人 事 局 於 八 十 二 年 五 月 二 十 日 以 八 十 二 局 肆 字 第 二 ○ 三 七 ○ 號 函 各 機 關 調 查 ， 該 初

步 清 查 結 果 由 該 局 列 管 ， 各 機 關 並 應 繼 續 確 實 清 查 ， 於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第 一 次 提 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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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 理 情 形 時 一 併 陳 報 ， 如 有 匿 報 或 不 予 處 理 者 ， 各 主 管 機 關 應 追 究 其 業 務 主 管 人 員

及 承 辦 人 員 之 責 任 ， 並 予 議 處 。 財 政 部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， 其 中 有 關 宿 舍 部 分 ， 亦 依 行

政 院 上 開 規 定 辦 理 。  

( 二 ) 按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， 中 央 機 關 經 管 宿 舍 總 數 為 一 七 、 七 七 五 戶 ， 被 占 用 合 計 二 、 三

六 七 戶 ， 占 宿 舍 總 數 之 一 三 〃 三 一 ％ 。 惟 截 至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底 ， 被 占 用 合 計 仍 高 達

一 、 九 六 七 戶 ， 所 占 比 率 仍 高 達 一 一 〃 ○ 六 ％ ， 亦 即 在 上 揭 二 年 期 間 僅 排 除 被 占 用

數 四 ○ ○ 戶 ， 執 行 率 僅 一 六 〃 九 ○ ％ 々 而 於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底 接 管 台 灣 省 有 宿 舍 之 後 ，

因 加 入 台 灣 省 有 宿 舍 統 計 數 據 ， 使 中 央 機 關 經 管 宿 舍 總 數 合 計 成 為 六 七 、 五 二 五 戶 ，

被 占 用 戶 數 變 為 二 、 八 八 五 戶 ， 被 占 用 戶 所 占 比 率 驟 降 為 四 〃 二 七 ％ ， 其 中 並 未 區

分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被 占 用 戶 之 處 理 結 果 ， 故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被 占 用 戶 中 ， 究 有 多 少

戶 仍 被 占 用 ， 人 事 局 並 無 統 計 資 料 。 按 精 省 時 原 台 灣 省 有 宿 舍 總 數 為 三 一 、 九 六 六

戶 ， 被 占 用 一 、 二 ○ 一 戶 ， 占 三 〃 七 六 ％ ， 故 中 央 自 八 十 八 年 六 月 底 接 管 台 灣 省 有

宿 舍 之 後 ， 被 占 用 戶 比 率 降 為 四 〃 二 七 ％ ， 低 於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底 之 一 一 〃 ○ 六 ％ 甚

多 ， 係 受 原 台 灣 省 有 宿 舍 被 占 用 戶 比 率 較 低 影 響 所 致 ， 詳 表 一 。  

( 三 ) 各 機 關 學 校 清 查 經 營 宿 舍 使 用 情 形 ， 於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第 一 次 提 報 處 理 情 形 時 一 併

陳 報 ， 如 有 匿 報 或 不 予 處 理 者 ， 各 主 管 機 關 應 追 究 其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及 承 辦 人 員 之 責

任 ， 並 予 議 處 。 惟 其 懲 處 情 形 ， 乏 具 體 數 據 ， 顯 示 人 事 局 未 落 實 處 理 方 案 之 懲 處 規

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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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) 查 截 至 九 十 一 年 底 ， 中 央 各 機 關 學 校 共 經 管 公 有 宿 舍 六 二 、 六 二 ○ 戶 ， 其 中 被 占 用

宿 舍 仍 有 一 、 五 七 七 戶 ， 占 二 〃 五 二 ％ 。 中 央 五 十 一 個 機 關 中 ， 計 有 二 十 二 個 機 關

經 管 宿 舍 有 被 占 用 之 情 形 ， 其 中 有 四 個 機 關 被 占 用 宿 舍 高 達 一 ○ ○ 戶 以 上 ， 分 別 為

經 濟 部 五 一 六 戶 、 交 通 部 二 七 一 戶 、 內 政 部 二 二 八 戶 及 台 灣 省 政 府 一 四 七 戶 ， 顯 示

國 有 公 用 宿 舍 被 占 用 數 量 仍 相 當 龐 大 ， 詳 表 六 。  

五 、 綜 上 ， 人 事 局 對 於 國 有 宿 舍 房 地 之 處 理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被 占 用 數 量 仍 甚 多 ， 造 成 國 家 資

源 浪 費 及 使 用 不 公 等 現 象 ， 顯 有 疏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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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 上 所 述 ， 財 政 部 自 八 十 三 年 九 月 九 日 訂 頒 處 理 方 案 後 ， 迄 九 十 一 年 底 止 ， 因 督 導

所 屬 及 協 調 其 他 主 管 機 關 不 力 ， 執 行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國 有 宿 舍 及 土 地 被 占 用 情 形 仍 相 當 嚴

重 々 再 者 ， 該 部 八 十 三 年 所 訂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且 未 適 時 檢 討 修 正 々 另 國 產 局 研 擬 處

理 方 案 有 欠 周 妥 ， 建 立 國 有 土 地 資 料 有 欠 完 整 ， 執 行 處 理 方 案 有 欠 落 實 々 又 人 事 局 對 於

國 有 宿 舍 房 地 之 處 理 績 效 不 彰 ， 致 被 占 用 數 量 仍 甚 多 ， 造 成 國 家 資 源 浪 費 及 使 用 不 公 等

現 象 ， 均 有 疏 失 ， 爰 依 監 察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提 案 糾 正 ， 送 請 行 政 院 轉 飭 所 屬 確 實 檢 討 並 依

法 妥 處 見 復 。  

 

提 案 委 員 〆  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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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一 〆 國 有 公 用 宿 舍 數 量 及 被 占 用 情 形 統 計 表  

數 量  

時 程  

宿 舍 總 戶 數  

宿 舍 總 面 積  

（ 公 頃 ）  

宿 舍 被 占 用 戶 數  

及 其 百 分 比  

宿 舍 被 占 用 面 積  

及 其 百 分 比  

八 十 三 年 六 月 三 十

日  

一 七 、 七 七 五  無 統 計 資 料  二 、 三 六 七 （ 一 三 〃 三 一 ％ ） 無 統 計 資 料  

八 十 五 年 六 月 三 十

日  
一 七 、 七 七 五  無 統 計 資 料  一 、 九 六 七 （ 一 一 〃 ○ 六 ％ ） 無 統 計 資 料  

八 十 八 年 六 月 三 十

日 （ 接 管 台 灣 省 有 宿 舍

之 後 ）  

六 七 、 五 二 五  無 統 計 資 料  二 、 八 八 五 （ 四 〃 二 七 ％ ） 無 統 計 資 料  

九 十 年 十 二 月 三 十

一 日  

六 五 、 六 九 一  無 統 計 資 料  二 、 ○ 七 二 （ 三 〃 一 五 ％ ） 無 統 計 資 料  

九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三

十 一 日  

六 二 、 六 二 ○  無 統 計 資 料  一 、 五 七 七 （ 二 〃 五 二 ％ ） 無 統 計 資 料  

註 〆 一 、 資 料 來 源 〆 人 事 局 。  

二 、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及 八 十 五 年 六 月 底 宿 舍 總 數 資 料 統 計 截 止 日 期 為 八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。  



 一 五  

表 二 〆 國 有 公 用 ／ 非 公 用 土 地 數 量 及 被 占 用 情 形 統 計 表  
時 程  

數 量  

公 用 ／ 非 公 用  

土 地 總 筆 數  

土 地 總 面 積  

（ 公 頃 ）  

土 地 被 占 用 筆 數  

（ 百 分 比 ）  

土 地 被 占 用 面 積  

（ 公 頃 ） （ 百 分 比 ）  

八 十 三 年 六 月

三 十 日  

國 有 公 用  二 二 ○ 、 五 ○ 七  一 三 ○ 、 一 七 八 . 

一 ○ 、 三 三 七  

（ 四 〃 六 八 ％ ）  

二 、 七 四 九  

（ 二 〄 一 一 ％ ）  
國 有  

非 公 用  

國 產 局 自 管  五 七 五 、 ○ ○ ○  七 六 、 八 八 二  

八 一 、 六 二 四  

（ 一 四 〄 二 ○ ％ ）  

五 、 一 二 九  

（ 六 〄 六 七 ％ ）  

委 託 代 管  二 ○ 八 、 六 ○ 二  一 三 一 、 七 五 六  

九 六 、 八 九 七  

（ 四 六 〄 四 四 ％ ）  

五 ○ 、 一 ○ ○  

（ 三 八 〄 ○ 二 ％ ）  

委 託 經 營  五 三 、 三 四 ○  一 八 、 六 四 一  

一 、 三 二 六  

（ 二 〄 四 八 ％ ）  

六 二 七  

（ 三 〄 三 六 ％ ）  

小 計  八 三 六 、 九 四 二  二 二 七 、 二 七 九  

一 七 九 、 八 四 七  

（ 二 一 〄 四 九 ％ ）  

五 五 、 八 五 六  

（ 二 四 〄 五 八 ％ ）  

合     計  一 、 ○ 五 七 、 四 四 九  三 五 七 、 四 五 七  

一 九 ○ 、 一 八 四  

（ 一 七 〃 九 九 ％ ）  

五 八 、 六 ○ 五  

（ 一 六 〃 三 九 ％ ）  

八 十 五 年 六 月

三 十 日  

國 有 公 用  二 ○ 四 、 二 ○ 三  一 二 四 、 一 一 五  

四 、 二 一 三  

（ 二 〃 ○ 六 ％ ）  

七 七 四  

（ ○ 〃 六 二 ％ ）  

國 有  

非 公 用  

國 產 局 自 管  六 八 八 、 四 九 七  八 六 、 七 九 一  

一 四 七 、 ○ 九 三  

（ 二 一 〄 三 六 ％ ）  

一 二 、 八 二 七  

（ 一 四 〄 七 八 ％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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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託 代 管  一 八 三 、 四 一 六  一 三 一 、 二 一 四  

八 四 、 一 五 七  

（ 四 五 〄 八 八 ％ ）  

四 七 、 ○ 五 八  

（ 三 五 〄 八 六 ％ ）  

委 託 經 營  五 三 、 三 四 ○  一 八 、 六 四 一  

一 、 二 六 六  

（ 二 〄 四 五 ％ ）  

六 二 九  

（ 三 〄 四 一 ％ ）  

小 計  九 二 五 、 二 五 三  二 六 六 、 六 四 六  

二 三 二 、 五 一 六  

（ 二 五 〄 一 三 ％ ）  

六 ○ 、 五 一 四  

（ 二 二 〄 六 九 ％ ）  
合     計  一 、 一 二 九 、 四 五 六  三 九 ○ 、 七 六 一  

二 三 六 、 七 二 九  

（ 二 ○ 〄 九 六 ％ ）  

六 一 、 二 八 八  

（ 一 五 〄 六 八 ％ ）  

八 十 六 年 六 月

( 委 託 代 管 收

回 後 ) 

國 有 公 用  二 二 二 、 二 五 三  一 二 七 、 二 八 一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

國 有  

非 公 用  

國 產 局 自 管 ( 含

委 託 代 管 收 回 ) 
九 五 一 、 六 九 六  二 三 八 、 四 一 一  

一 六 九 、 八 七 四  

（ 二 五 〄 二 一 ％ ）  

一 四 、 一 七 ○  

（ 一 五 〄 九 六 ％ ）  

委 託 經 營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

小 計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

合     計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無 統 計 資 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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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 十 七 年 六 月
( 委 託 經 營 收

回 後 ) 

國 有 公 用  二 五 三 、 八 三 三  一 二 二 、 八 八 五  

六 、 八 八 ○  

（ 二 〃 七 一 ％ ）  

三 七 ○  

（ 一 〃 一 一 ％ ）  

國 有 非 公 用  

( 含 委 託 經 營 收 回 ) 

九 七 一 、 八 二 二  二 二 九 、 八 五 五  

二 四 九 、 九 三 九  

（ 二 五 〄 七 二 ％ ）  

四 二 、 五 四 二  

（ 一 八 〄 五 一 ％ ）  

合     計  一 、 二 二 五 、 六 五 五  三 五 二 、 七 四 ○  

二 五 六 、 八 一 九  

（ 二 ○ 〄 九 五 ％ ）  

四 三 、 九 一 二  

（ 一 二 〄 四 五 ％ ）  

八 十 九 年 十 二

月 三 十 一 日  

( 接 管 台 灣 省

有 土 地 後 ) 

國 有 公 用  五 七 八 、 二 六 三  一 七 二 、 一 四 四  

六 、 七 七 三  

（ 一 〃 一 七 ％ ）  

四 八 五  

（ ○ 〃 八 六 ％ ）  

國 有 非 公 用  一 、 一 二 三 、 六 七 五  二 六 四 、 三 三 一  

三 四 ○ 、 七 八 三  

（ 三 ○ 〄 三 二 ％ ）  

七 三 、 ○ 一 七  

（ 二 七 〄 六 二 ％ ）  

合     計  一 、 七 ○ 一 、 九 三 八  四 三 六 、 四 七 五  

三 四 七 、 五 五 六  

（ 二 ○ 〄 四 二 ％ ）  

七 四 、 五 ○ 二  

（ 一 七 〄 ○ 七 ％ ）  

九 十 年 十 二 月

三 十 一 日  

國 有 公 用  六 ○ 五 、 ○ 九 八  一 八 一 、 六 九 六  

六 、 四 六 七  

（ 一 〃 ○ 七 ％ ）  

四 九 四  

（ ○ 〃 八 二 ％ ）  

國 有 非 公 用  一 、 一 六 二 、 一 八 九  二 六 一 、 八 一 八  

三 五 五 、 三 九 九  

（ 三 ○ 〄 五 八 ％ ）  

七 ○ 、 五 三 六  

（ 二 六 〄 九 四 ％ ）  

合 計  一 、 七 六 七 、 二 八 七  四 四 三 、 五 一 四  

三 六 一 、 八 六 六  

（ 二 ○ 〄 四 八 ％ ）  

七 二 、 ○ 三 ○  

（ 一 六 〄 二 四 ％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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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十 一 年 十 二

月 三 十 一 日  

國 有 公 用  八 三 四 、 一 七 二  三 五 八 、 二 一 六  

八 、 六 六 九  

（ 一 〃 ○ 四 ％ ）  

一 、 六 一 六  

（ ○ 〃 四 五 ％ ）  

國 有 非 公 用  一 、 二 ○ 四 、 一 八 八  二 六 三 、 七 八 ○  

三 六 八 、 九 四 一  

（ 三 ○ 〄 六 四 ％ ）  

六 六 、 五 六 五  

（ 二 五 〄 二 三 ％ ）  

合 計  二 、 ○ 三 八 、 三 六 ○  六 二 一 、 九 九 六  

三 七 七 、 六 一 ○  

（ 一 八 〃 五 三 ％ ）  

六 八 、 一 八 一  

（ 一 ○ 〃 九 六 ％ ）  

註 〆 一 、 資 料 來 源 〆 國 產 局 。  

二 、 處 理 方 案 雖 係 於 八 十 三 年 間 所 訂 ， 然 該 方 案 所 據 資 料 係 以 同 年 六 月 底 時 之 統 計 數 據

為 原 則 ， 故 為 分 析 處 理 方 案 執 行 績 效 ， 乃 以 八 十 三 年 六 月 底 之 數 據 作 為 處 理 方 案 訂

定 時 之 數 據 。 表 三 亦 同 。  

三 、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總 筆 數 及 總 面 積 係 依 當 年 度 國 有 財 產 總 目 錄 填 列 々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總

筆 數 及 總 面 積 係 依 當 年 度 管 理 區 分 報 告 表 填 列 。  

四 、 國 有 公 用 及 非 公 用 土 地 數 量 及 被 占 用 情 形 統 計 表 中 ， 不 同 時 程 之 總 筆 數 及 面 積 減 少

或 增 加 之 原 因 〆  

（ 一 ）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〆  

１ 、 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總 筆 數 及 面 積 ， 於 不 同 時 程 統 計 ， 有 減 少 或 增 加 之 原 因 ， 包 含 徵 收 、

價 購 、 撥 用 、 分 割 、 變 更 為 非 公 用 財 產 、 撤 銷 撥 用 、 合 併 等 因 素 。  

２ 、  各 機 關 經 管 國 有 公 用 土 地 被 占 用 之 筆 數 及 面 積 ， 於 不 同 時 程 統 計 ， 有 減 少 或 增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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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原 因 ， 包 含 經 管 機 關 未 及 時 查 報 ， 或 辦 理 清 查 時 始 發 現 被 占 用 ， 或 取 得 （ 徵 收 、

價 購 、 撥 用 等 ） 時 即 被 占 用 ， 或 因 土 地 分 割 、 合 併 等 地 籍 整 理 、 已 排 除 占 用 或 移 交

國 產 局 接 管 等 因 素 。  

（ 二 ）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〆  

１ 、 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被 占 用 統 計 數 量 逐 年 增 加 之 主 要 原 因 ， 概 係 陸 續 清 查 發 現 被 占

用 、 新 登 記 土 地 接 管 時 已 被 占 用 、 他 機 關 移 交 接 管 時 已 被 占 用 、 民 眾 檢 舉 發 現 被 占

用 、 受 理 申 租 、 申 購 及 撥 用 等 案 件 勘 查 時 發 現 被 占 用 。 雖 該 局 各 分 支 機 構 每 年 擬 訂

占 用 地 處 理 計 畫 據 以 執 行 ， 惟 因 礙 於 人 力 及 經 費 ， 處 理 收 回 數 量 大 多 不 及 新 增 之 占

用 數 量 ， 故 占 用 累 計 數 量 未 減 。  

２ 、  八 十 七 年 度 被 占 用 土 地 數 量 大 幅 增 加 之 原 因 ， 係 八 十 六 年 六 月 底 將 原 委 託 縣 市 政

府 代 管 之 國 有 非 公 用 土 地 ， 收 回 自 行 管 理 ， 縣 市 政 府 代 管 期 間 之 被 占 用 土 地 數 量 併

納 入 統 計 。  

３ 、  八 十 九 年 度 被 占 用 土 地 數 量 大 幅 增 加 之 原 因 ， 係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起 ， 原 台 灣 省

政 府 組 織 調 整 ， 依 台 灣 省 政 府 功 能 業 務 與 組 織 調 整 暫 行 條 例 規 定 ， 陸 續 接 管 原 省 有

土 地 ， 原 管 理 期 間 被 占 用 之 數 量 亦 併 納 入 統 計 。  


